佛  光  大  學
財物保管人異動通知單
填單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造單位：
	財物編號
	財物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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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單位保管人員
	單位主管
	保管組
	事務組長
	主辦總務

	
	
	
	
	


※本單據一式三份 （原使用保管人、現使用保管人各留一份，一份送保管組作財物保管人異動登記）
